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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

◎案情简介
去年 12月 4日，沈女士向

房县市场监管局投诉：其在一
卖场购买衣服过程中，进入更
衣间时，购买的衣服被更衣间
入口的门锁锁扣挂破，遂找到
该卖场负责人要求解决问题
被拒。

◎处理结果
经调查核实，沈女士反映的情况

属实，被挂破的衣服购货发票价款为
829元。12月 6日，执法人员对卖场
进行现场核查，发现该卖场更衣间门
锁锁扣安装存在不规范。

《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规定，消费
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

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
得赔偿的权利；经营者应当保证其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
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12月 11日，执法人员组织双
方进行调解，由该卖场赔偿沈女士
400 元，其破损的衣服自行维修，
双方达成和解。

门锁挂破顾客衣服，卖场赔偿400元

市消委发布

2023年度消费维权热点案例

◎案情简介
去年 3月 7日，房县杨女士向

当地消委投诉称：她于 2021 年 6
月 17日在该县城关镇一家电专卖
店购买烟机、蒸烤炸一体机、洗碗
机等商品合计价值 25935元，且赠
送洗衣机一台。后期，她发现该洗
碗机与宣传效果不符，要求商家退
款，交涉一年时间没有处理结果。

在此期间，洗衣机也发生故障，售
后没有及时妥善解决。

◎处理结果
经房县消委工作人员核实：杨

女士反映的情况属实。同时，专卖
店将上述商品安装后，其尚剩余
5000元货款没有支付，实际货款支
付20935元。

《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规定：经
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
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
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3
月 13 日，通过耐心调解，专卖店
负责人反复与鄂西北区域售后部
门沟通，退还杨女士购货款 20735
元，礼品折款 200元。

家电产品涉嫌虚假宣传，专卖店退款两万余元

◎案情简介
去年春节期间，茅箭区消委接

消费者王女士（化姓）投诉，她的孩
子在辖区一家游乐园游玩时，被宠
物猫咬伤手指，需要打疫苗，但当
事人不愿承担费用。

◎处理结果
经查，王女士的投诉属实。她

的孩子被咬伤后，根据医嘱需注射
三针疫苗。而当事人以店内设置
有警示标志和警示提醒为由，不愿
承担全部疫苗费用。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障法》，消费
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
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
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经调
解，游乐园一方赔偿500元疫苗费用。

儿童在游乐园被猫咬伤，商家赔偿500元疫苗费用

（上接T9版）

◎案情简介
去年 10月 23日，郭女士向十

堰经济技术开发区消委投诉：8月
20日，她向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支付定金 10万元，合同约定车辆
加装无障碍升降机。不料，现被告
知不能加装升降机，于是要求退

款，商家同意退款，却一直没有将
定金返还。

◎处理结果
接到投诉后，十堰经济技术开

发区消委工作人员迅速调查取证。
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违反了《消费

者权益保障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
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
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宣传。经调解，双方当事人
达成和解，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退
回定金10万元。

不能兑现合同条款，经销商退还10万元定金

老年人保健品消费牵动着众
多家庭的幸福和睦，为保障保健
品领域的消费安全，规避消费风
险，市消费者委员会近日发布消
费预警。

别让免费蒙住眼

保健品销售人员免费送礼
品，如鸡蛋、大米、购物车、面、油、
杯、饰品等，引诱老年人上钩。

借公益之名，行谋财之实

一些保健品经营者会假冒某
公益活动的名义，打着公益的幌
子，吸引老年人听健康知识讲座，
其实是为推销产品而铺垫。

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

销售者利用广告“神吹”“秘
方”诱导，将普通酒、饮品等包装
成治百病的“神药”，可治疗痛风、
颈椎炎、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风湿、类风湿、手脚麻木等而推销

“非药品”。

天上不会掉馅饼
保健品经营者会组织老年人

免费旅游、免费吃住，以公司搞庆
祝活动、回馈客户为名，实际上到
了所谓的旅游地点，就关起门来
进行保健品效果诱导。

有病上医院，买药到药店
保健食品销售人员通过组织

“专家”义诊，给老年朋友灌输所
谓的养生理念来洗脑，甚至出具
误导老年朋友上当受骗的“诊断
书”来推销产品，掏空老年人的

“钱袋子”。

养成保存证据的习惯
妥善保存购买发票、宣传单

等凭证，如遇消费纠纷，可首先与
经营者交涉，交涉不成的，可找相
关部门投诉、举报。

市消委发布消费预警

老年消费莫大意
防范欺诈要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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